〔2019〕4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伟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
对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

第123804号提案的答复

民盟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对我区文物保护和修复》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对于此提案非常重视，该提案对我们工作很有指导意义，现将我局相关工作汇报如下：

一、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重视文物保护宣传工作，定期通过微信平台，电视和新闻媒体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宣传 ，另外我局通过参加及组织“5.18国际博物馆日”“ 国际古迹遗址日”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等主题活动，加大文物保护工作宣传力度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。

二、始终坚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十六字工作方针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，执法力度不断增强，对大型基本建设，需有文物保护资质的保护队伍调查勘探，取得文物部门审批手续后方可施工，以确保文物安全。

三、认真落实《淄博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》第七条  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，有权对盗掘、盗窃、走私、破坏文物等违法行为进行举报。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建立举报制度，公开举报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，受理有关文物违法行为的举报。成立了文物保护队伍，14名文物保护员对我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巡查看护，定期上报巡查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确保了文物保护单位安全，并与公安部门联合成立打击野外文物犯罪办公室，对文物违法行为严厉查处，确保野外文物安全。

四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一条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、保养；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、保养。坚持“谁主管、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文物保护原则，与各个文物保护单位签订了《安全目标责任书》，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头、明确责任、各司其职，做到警钟长鸣，确保文物万无一失。

五、定期对我区文物保护队伍保护员进行培训，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，《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》，《淄博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通过培训，普遍增强了全区文保员的文物保护意识，掌握了文物巡查方法，提升了法律知识、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六、加强我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护工作，目前已经完成十余处文保单位的修缮工作，今后我们将争取上级资金，继续做好我区文保单位保护修缮工作。

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

2019年6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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